
设计艺术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

一、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

学科（类别）代码及名称
学习

形式

拟接收

调剂考

生人数

拟发送

复试通

知数

接收调剂

考生条件

调剂考生进入复试

遴选规则

1305
设计学

产品设计 全日制 1 4

达到国家 A

类地区对应

分数线，总分

362，单科（满

分=100 分）

40，单科（满

分>100 分）

60。

1.初试报考学科为设计学或艺术

设计，本科毕业专业为相关专业，

且初试科目与我校相同或相近，

初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复试

名单。

2.如考生初试总分相同，则按专

业理论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如仍

然相同则按专业课总成绩从高到

低排序，如仍然相同则参考外语

成绩。

注：本次调剂考生遴选时间为：2023年 4 月 7日 19:00—8 日 07:00。

有意向调剂的考生可加入钉钉群，群号：QGMJ2413。

二、调剂复试日程安排

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

4.8
（周六）

8:00-9:00
对拟调剂考生发放复试通知

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历学籍核验结果、

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线上审核

4.8
（周六）

9:00-9:45 线上专业能力考核

10:00-12:00 线上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

4.8
（周六）

13:00-15:00
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。拟录取调剂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

息网调剂系统中完成拟录取确认操作。公布后 2 小时内确认，

如未确认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。

三、复试内容及要求

见《设计艺术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考试复试工作实施细则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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